附件一、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暂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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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方案（暂行）

一、本方案所称存量房，是指坐落在本区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已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                                                                                                                                                             
二、本方案所称存量房交易资金，是指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除定金以外购房价款，不包含办理房屋过户所涉及的各项税费。
对于买方自愿用部分购房款先行替卖方还贷解押的，可以按照交易双方当事人约定，不纳入监管范围，申请部分交易资金监管。
三、区规划建设和旅游局为我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主管部门，负责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工作。区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交易管理处作为监管实施机构，具体负责建设我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平台及开展日常监管工作。
四、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免收服务费用，遵循自愿原则，交易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将存量房交易资金纳入监管,也可自主选择监管金额。如交易双方不选择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应当签署《存量房交易资金自行划转声明》，自行承担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资金风险。
五、监管实施机构在商业银行设立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帐户，允许多家银行介入该工作，但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存量房资金监管帐户，监管实施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帐户，专帐核算、专款专用，账内的存量房交易资金的所有权属于交易当事人。
六、监管实施机构与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的银行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监管银行具体办理存量房交易资金的存储、划转、计息等手续
存量房交易监管资金的缴存和使用均应通过监管帐户进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通过监管帐户以外的账户代收代付存量房交易资金。
七、存量房交易资金在监管账户滞留期间按照银行同期活期储蓄利率计算利息，由监管银行与买卖双方自行结算。
八、下列房屋转让不实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
（一）房屋产权交换的；
（二）依据人民法院或仲裁委生效法律文书转移房屋权属的；
（三）房屋拍卖的；
（四）以房屋出资入股，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
（五）其它不具备资金监管条件的情形。
九、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基本流程：
（一）交易双方申请办理存量房网签手续；
（二）交易双方与监管实施机构在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平台签订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
（三）买方按监管协议将交易监管资金足额存入监管帐户，监管银行及时将存量房交易资金信息上传至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平台，监管实施机构出具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凭证；
（四）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存量房网签备案手续；
（五）交易双方办理缴税及不动产登记手续；
（六）完成不动产登记手续后，申请人执《不动产权证》原件或复印件及《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到监管实施机构申请划转监管资金，监管实施机构核实后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通知监管银行向卖方划转存量房交易资金。如不动产登记不成功致交易终止的，交易双方应共同到监管实施机构注销网签合同，解除资金监管，监管实施机构通知监管银行向买方退回监管资金。
十、资金监管解除：交易终止的，交易双方应共同申请解除资金监管和网签合同。
（一）解除资金监管应提交以下材料：
1、《存量房买卖合同》；
2、《存量房买卖备案信息表》；
3、《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
4、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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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有关材料。
（二）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判决或裁定终止交易的，可由买受人持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等相关材料到资金监管窗口提出解除资金监管申请，监管实施机构核实后可解除资金监管。
（三）监管实施机构受理解除资金监管应核实的内容：
1、申请解除资金监管的房屋是否已申请不动产登记，已受理登记的是否已办结不予登记手续。
2、核实申请材料是否齐全，
3、核实申请人身份是否符合条件。
十一、监管实施机构和监管银行应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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